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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MScAIB 人才网络贡献者计划条款及细则 (v20260326-R) 

(适用于 2026/27 学年 MScAIB 入学申请) 

 

 

 

1. 计划宗旨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人工智能及商业理学硕士项目（下称“本项目”）设立“MScAIB 人才网络贡献

者计划”（下称“本计划”），旨在表彰及回馈为本项目推荐优秀人才的个人。本计划秉承学术共同体的精

神，所有激励均为非现金、非流通的学术资源、网络特权及荣誉认可，以促进知识分享与高端专业网络的

建设。 

2. 申请人资格 

被推荐的申请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符合本项目官方招生要求中列明的所有入学条件； 

b) 通过大学在线研究生入学申请系统成功提交对应学年的入学申请； 

c) 所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完整。 

3. 贡献者资格 

3.1 符合资格的贡献者：任何个人，惟需不属于以下第 3.2 条所述之任何不符合资格的类别。 

3.2 不符合资格的贡献者：凡属以下任一类别的个人，均不符合参与本计划的资格： 

a) 香港浸会大学的在职教职员。 

b) 本项目在读学生（为避免利益冲突，在读学生不得作为贡献者获取权益，但其成功推荐将被记录并在

其毕业校友身份中予以认可）。 

c) 与本项目已存在任何形式招生协议、合作关系的机构或其雇员。 

d) 以商业或法人实体名义进行的推荐。 

4. 推荐与确认流程 

步骤 1. 贡献人需引导申请人填写《MScAIB 学员推荐计划申请表》，并将其交予 MScAIB 申请人签署。 

步骤 2. 申请人签署该表格后，须在其在线入学申请中，将已签署的表格上传至“Supporting 

Document Section”栏目。 

步骤 3. 贡献人可发送邮件至项目官方邮箱 mscaib@hkbu.edu.hk，提供申请人姓名及联系方式，邮件

主题注明“Talent Network Recommendation”。以供本项目核对。 

步骤 4. 仅在申请人成功注册入学后，该次推荐方被记录。本项目办公室将于每学期初核实并更新贡献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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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贡献者权益体系 

贡献者权益基于累计成功推荐人数进行晋级，权益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让。 

层级一：AIB 贡献者 (成功推荐 1 人) 

权益： 

1. 官方感谢：获得项目主任签发的电子感谢证书。 

2. 纪念品：获赠一份项目专属精美纪念品。 

3. 活动邀请：优先获邀参加项目举办的一次私享会（线上或线下）。 

 

层级二：AIB 卓越贡献者 (累计成功推荐 3 人) 

权益（在层级一基础上增加）： 

1. 圈层特权：获邀参加年度“AIB 精英网络交流会”（参与者包括著名教授、特邀业界领袖及优秀

校友）。 

2. 学术资源：获得本项目出版的年度 AI 商业趋势洞察非公开报告一份。 

3. 品牌展示：经本人同意，姓名与简介（如“某领域专家”）可列入项目官网“AIB 贡献者”致谢

名单，或于项目官方社交媒体发布感谢帖文。 

 

层级三：AIB 首席推荐官 (累计成功推荐 10 人或以上) 

权益（在层级二基础上增加）： 

1. 名誉头衔：现场授予镌刻姓名的“AIB 首席推荐官”独家珍藏创始版纪念奖座及证书（限量 10

位）。 

2. 深度参与：可作为“校友/业界代表”被邀请参与一次项目咨询委员会会议或新生迎新活动的嘉

宾分享环节（仅限非决策性参与）。 

3. 专属回馈：可获得参加为期一天的高端闭门训练营。与项目主任，明星教授，及若干位业界头

部企业高管深入交流 AI 商业逻辑。 

 

6. 权益发放、修订与终止 

6.1 权益发放：项目办公室将在每学期审核贡献记录，并通过电子邮件向贡献人确认其权益与兑换方式。 

6.2 本项目保留修订权益具体内容、活动形式及晋级的权利，但将提前通知受影响贡献者。 

6.3 若发现推荐过程中存在虚假陈述、舞弊或任何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本项目有权取消相关贡献者的所有

资格及权益。 

 

7. 个人信息处理 

参与本计划即表示贡献人及申请人同意并授权香港浸会大学，为计划管理、权益发放及防欺诈之目的，处

理其提交的个人资料。一切处理将严格遵守《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8. 通用条款 

a) 最终解释权：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人工智能及商业理学硕士项目保留对本计划条款及细则的最终

解释权。 

b) 计划独立性：本计划之奖励绝非，亦不应被理解为对申请人收取之学费的任何形式的“折扣”、“回扣”

或“佣金”。贡献者与申请人之间的任何私人财务安排均与大学无关，大学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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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适用法律：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 

 

9. 查询 

如有疑问，请联络 MScAIB 项目办公室。电邮: mscaib@hkbu.edu.hk 

2026 年 3 月 26 日修订 


